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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兼职教师聘用办法 
 

为了解决我校个别学科和课程高水平师资短缺的问题，

确保教学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一、聘用原则 

1、各院（系）要按照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的原则,紧密

结合教学工作的实际需要聘用兼职教师。 

2、各院（系）要严格坚持聘用条件，从校外高水平大学

或科研机构择优聘用，并实行合同管理。 

二、聘用条件 

1、热爱教育事业,为人师表,品德高尚,具有较强的事业

心和责任感，愿为我校的发展贡献力量。 

2、具有高等学校教师资格和履行本岗位职责所必须的



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教学经验丰富。 

3、具有副教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4、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工作,年龄一般不超过 65周岁，

特别紧缺的学科或特别优秀的人员可以适当放宽。 

三、兼职教师职责  

1、严格按照教学大纲和教学进度完成教学任务，保证

教学效果优秀。 

2、改进教学方法，重视多媒体等现代教育技术在教学

中的运用。 

3、根据院（系）的需要，参与科学研究、学科建设和

青年教师培养等任务。 

4、遵守学校的劳动纪律和各项规章制度。  

四、聘用程序  

1、用人单位根据教学工作实际需要,提出拟聘对象,并

填写《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聘用兼职教师审批表》,经过教务

处审查同意后，于每学期末报人事处。 

2、人事处对拟聘人员情况进行汇总、审核后，报主管

校领导审批。 

3、正式确定聘用的人员,由人事处与其签订聘用合同,

明确双方的权利、责任。 

五、聘用待遇  

1、以授课为主的兼职教师的酬金，根据其完成的实际



教学课时数确定，具体标准双方协商。兼职教师完成的课时

数由用人单位根据教学计划和有关规定计算,报教务处核定。

人事处根据教务处核定的课时数,计算兼职教师的课时酬金,

通知计财处按月发放。 

2、对承担授课任务，还参与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以

及青年教师培养的兼职教师的酬金实行年薪制或月薪制，具

体标准由双方协商。 

3、对于西安附近的兼职教师，除正常课时费外，学校

可承担每周一次的往返交通费 30 元，并提供其在校工作期

间的住宿，其他一切费用自理。 

六、兼职教师的管理  

1、兼职教师是我校师资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对

兼职教师实行校、院(系)两级管理。学校负责建立和管理兼

职教师的业务档案,学院(系)负责兼职教师的日常管理和教

学考核。各单位要按照在职教师管理办法,做好兼职教师的

管理、考核工作。 

2、兼职教师的聘用期限一般为一学期或一学年,期满根

据需要可以续聘,续聘时要重新办理聘用手续。 

3、凡不能正常履行聘约的兼职教师,各单位应及时上报

人事处，并终止聘用合约。 

七、附则 

1、本办法中的兼职教师不含校内返聘人员。 



2、本办法从发布之日起实行。 

3、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